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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

办 公 厅 文 件 
 

桂政办发〔2015〕135 号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
转发科技厅财政厅关于事业单位科技成果 

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科技厅、财政厅《关于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

理暂行规定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

 

 — 2 — 

 

关于事业单位科技成果 
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暂行规定 

科技厅  财政厅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

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8

号），加快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，充分调

动事业单位及其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，按照权责一致、利益共享、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，制定本

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区各级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使用、

处置和收益管理。 

第三条 授予事业单位对其拥有的由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科

技成果的使用权、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，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移

转化所采取的转让、许可、作价入股方式。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

部门对科技成果在国内的使用、处置和收益分配不再审批或备案。 

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转

移转化，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管理和实施。 

第四条 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、合作和投资应当遵循市场机

制，可以采用协议定价、技术市场挂牌交易、拍卖等方式确定市

场价格。实行协议定价的，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、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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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等内容。 

第五条 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

位，实行统一管理，不需上缴国库。在对完成、转化职务科技成

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，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

究开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事业单位应当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分配制

度，明确将大部分收益所得（70%—99%）用于对科技成果研发团

队和完成人（包括担任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），以及为

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相关人员、技术转移机构等相

关方的奖励。制定收益分配制度的过程，应当公开制度内容，充

分听取本单位科技人员的意见。具体科技成果项目的收益分配方

式和比例方案，由科技成果持有事业单位与分配制度规定内的相

关方协商确定，并订立合同。 

第七条 事业单位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，如未与科技人员约

定奖励、报酬的方式和数额，将该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股份或者

出资比例的一部分，给予科技成果研发团队和完成人股权奖励的，

其分配方式与比例方案应当经本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。对

担任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给予股权奖励的具体办法，由

自治区另行制定。 

第八条 符合《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

化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字〔1999〕45 号）规定的科研机

构和高等学校，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后，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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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给予个人股权奖励，获奖人在取得股份、出资比例时，暂不

缴纳个人所得税；取得按股份、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、出资

比例所得时，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

第九条 对科技成果研发团队和完成人，以及为科技成果转

移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、技术转移机构等相关方的奖励支出，

计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外项目管理，不受事业单位当年绩效

工资总额限制，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额基数。 

第十条 事业单位应当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大事

项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机制，明确内部管理部门和科技成果完成人

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责任，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特点

的岗位管理、考核评价和绩效奖励制度。 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科技厅、财政厅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公开 

 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广西军区，武警广西总队，各人民团体。 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自治区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高级法院，
自治区检察院。 
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，自治区工商联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6 日印发 


